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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段，除了在此中期報告已作披

露外，本公司確認有關附錄十六第三十二段所列事宜的現有公司資料與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所披露的

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人員及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

則及慣例，並已就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中期報告）

進行討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

原則和條文之規定。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規範董

事的證券交易。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期間就本公司證券之交易已遵守該守則。

董事和監事在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位董事、監事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份）的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在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中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的規定需要通知本公司和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或淡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未授予本公司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未

滿十八歲子女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且以上各人亦未行使認購上述

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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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重大權益與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的記錄，有權在本

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5%或以上投票權的人士（不包括董事、監事）在本公司之股份或股本衍生

工具的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佔類別發行 佔發行股份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身份 股份數目 股份數的比例 總數的比例

(%) (%)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1) (2)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3,778,831,800 100.00 65.47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2)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506,880,000 13.30 8.78

廣東省電信實業集團公司 (1)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236,313,086 6.25 4.09

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 (2) 內資股 實益擁有人 236,300,000 6.20 4.09

Cisco Systems H股 實益擁有人 250,576,000 (L) 12.57 4.34

International B.V.

Commonwealth Bank H股 大股東所控制

of Australia 的法團的權益 158,989,809 (L) 7.98 2.75

Invesco Hong Kong Limited H股 投資經理 135,877,000 (L) 6.82 2.35

JPMorgan Chase & Co. H股 實益擁有人 23,422,500 (L)

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 97,180,000 (L)

120,602,500 (L) 6.05 2.09

實益擁有人 15,086,000 (S) 0.76 0.26

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 97,180,000 (P) 4.88 1.68

Mirae Asset Global Investments H股 投資經理 116,306,000 (L) 5.84 2.02

(Hong Kong) Limited

註： (L)-好倉， (S)-淡倉， (P)-可供借出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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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重大權益與淡倉（續）
(1) 鑒於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電信」）間接持有廣東省電信實業集團公司和浙江省電信實業集團公司的全部

股權，廣東省電信實業集團公司及浙江省電信實業集團公司分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權益236,313,086股及

87,664,532股內資股應被視為並且被包含於中國電信持有之權益。

(2) 根據中國電信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中國移動」）及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中國聯通」）已訂立之股權轉

讓安排，中國電信同意向中國移動及中國聯通分別轉讓506,880,000股及236,300,000股內資股，而中國電信

於股權轉讓之先決條件獲達成之日前繼續持有該等股份。該股權轉讓須待（其中包括）本公司上市至少一年、

轉讓已獲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批准及承讓人的名稱登記於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後，方可生效。股權

轉讓協議的細節披露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刊發的售股章程中。

除上述披露之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登記

冊中，並無任何其他人在本公司之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持有淡倉的任何記錄。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在本報告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前瞻性陳述
本公司希望就以上的某些陳述的前瞻性提醒讀者。上述前瞻性陳述會受到各種不受本公司控制的風險、

不確定因素及假設等的影響。這些潛在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包括：中國電信市場的增長情況、監管環境

的變化及我們能否成功地執行我們的業務策略。此外，上述前瞻性表述反映本公司目前對未來事件的看

法，但非對將來表現的保證。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前瞻性表述。基於各種因素，本公司實際業績可能與

前瞻性表述所述存在重大的差異。




